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109年度暑假游泳暨自救教學課程實施辦法 

一、 依據：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檢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各級學校推動學生水域安全注意事

項」辦理。 

（二）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檢送「臺北市 108年度暑期游泳訓練營相關實施計畫、實施要點及作業

說明」辦理。 

（三） 108學年度第 1學期體育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 說明： 

（一） 本校為未設游泳池學校，由學校協調鄰近設有游泳池之學校，辦理暑假游泳教學。 

（二） 學校藉由體育課程教學與活動，增進學生對游泳技能及水域活動安全之認知。 

（三） 學校結合校園、社區資源，採樂趣化、漸進式游泳教學，以鼓勵與強化措施，期提升學

生游泳技能和自救能力。 

（四） 學校加強學生水域安全及防溺自救教育，指導學生遵守安全規定，不得前往危險水域戲

水；應至合法或合格安全游泳場所從事游泳活動。 

（五） 為配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規定高中生在畢業前能通過至少會換氣游完 50公尺的游泳檢測

要求；游泳教學課程中由體育教師及游泳池教練一併進行檢測。 

（六） 依據臺北市 108年度暑期游泳訓練營實施計畫中收費標準（以每期 5次課程為收費基

準），普通票 800元（大學以上及成人），學生票 700元（限高級中等以下學生）做為本

校收費之參考。 

三、 實施方式： 

（一） 上課地點於士林國中游泳池，每一期上課為 5次，每次上課時間為 2節課共 100分鐘。   

（二） 實施游泳教學課程和游泳檢測；活動全程指派合格教練協同教學及救生員，並安排本校體

育老師全程在場協助教學，並負起控管之責任。 

（三） 本校一升二年級和二升三年級全體同學。（以班為單位） 

（四） 時間：109年 7月 20日至 109年 8月 28日。 

四、 經費： 

（一） 收費標準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規定，與士林國中游泳池租借，每人每期收費 650元整。 

（二） 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證明的同學，憑證需部分負擔參加，收費為 350 元

（不含保險費，每期 15元）。 

（三） 同學無事先完成請假程序，造成缺課以至須要補課，請至體衛組洽詢，並於暑假課程結

束前完成補課，且需另行繳交課程費用 650 元。 

（四） 特殊需求之學生、患有皮膚疾病和重大傷害等疾病無法參與游泳教學課程的同學，請出示

公私立地區醫院以上證明（私人診所、中醫不予受理）需證明不宜參加，另於文忠 101 教

室，安排陸上游泳教學課程和師資授課，並比照游泳課程時數授課和收費。  

五、 上課日期： 

1. 各班級游泳課程時間表如后。 

2. 申請異動者對象：1.國內外旅遊、2.遊學、3.事病假、4.轉學生 

日期 

班級 

時間 

第一梯次 

7月 27~31日 

第二梯次 

8月 3~7日 

第三梯次 
8月 10~14日 

第四梯次 

8月 17~21日 

13：20 

~ 

15：00 

日一甲 

電一甲 

演二甲 

日二甲 

電二甲 

美二甲 

設一甲 

廣二甲 

高一忠 

廣二乙 

演一甲 

15：20 

~ 

17：00 

室二甲 

多一甲 

多二甲 

廣一甲 

高二忠 

國二忠 

國一忠 

申請異動者 

資格如說明 



 

六、 獎勵： 

（一） 每次出席上課給予 12分（認知和情意成績），全程 5次出席且實際參與游泳課程者，成績

最低給予 70分（含 10分加分給予獎勵），並記嘉獎乙次。另 30分（為情意和技能成績）

依游泳技能測驗之距離給予成績。 

（二） 游泳技能測驗通過 50公尺者，並記嘉獎乙次，100公尺者記嘉獎兩次，且發給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第 4或 5級通過檢測證書。 

七、 注意事項： 

（一） 若有同學體溫超過 38 度者，嚴禁入水，並請盡速就醫。每堂課提早 15 分鐘到場，學員

均需自備泳帽、泳鏡方可下水游泳。 

（二） 同學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士林國中游游池無上鎖置物櫃恕不負保管責任，敬請遵守游泳

池規則。。 

（三） 缺席或無特殊原因，未下水上課時數達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檢測不列入體育術科測

驗評量成績。 

（四） 若各班在排定的日期和時段，無法參與課程，務必至體衛組申請梯次調整，無論是國內外

旅遊、遊學、轉學生、事病假，或是生理期，都必須於排定上課日起的前 7天提申調整梯

次的手續，逾期不受理。女同學倘若已初步掌握每月的個人生理期週期，請往前或往後一

梯次作調動的選擇，勿直接選擇最後 8/17~21的週次，而又碰生理週期無法參與課程。 

（五） 因上述（四）所列事項者，得提出 1 次改梯次或改日期之申請，未申請者，一律視同放

棄，不得退費。 

（六） 本活動學費中內含保險費（減免生須自付保險費，每期 15 元）。 

（七） 如遇市府發布因天災停課，將另行通知補課日期，其餘一律不予補課。 

（八） 如因出國（旅遊和遊學）、暑期工讀或有其他問題，請洽學務處體衛組龐組長，電話：

(02)2882-5560轉 332、331、363。 

（九） 重大疾病或傳染性皮膚疾病特殊需求學生，需參加陸上游泳教學課程，於文忠 101教室上

課，授課日期為 8月 10-14日，時間為 13：20-15：00。 

（十） 此項聲明本校保留修改的權利，以做最適當地調整與變更。 

八、 本計畫經體育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如須調整上課日期或時段，請自行上網下載申請表。 

 一、二年級同學請以班級為單位，收齊上課須知回條，於 7月 3 日中午 12：00前交回至本組。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109 年度暑假游泳暨自救課程通知回條 

    「游泳課程教學通知」有關敝子女須參加自救暨游泳課程，業已知悉；本人清楚

暑假游泳教學課程實施辦法及內容，及叮囑各項注意安全和遵守規則。 

此覆 

泰北高中 

班級：            學號：           座號：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簽章）  聯絡電話（家長）： 

聯絡電話（學生）：                    聯絡電話（自家）：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